巴西发布进口供食用或加工的花生植物检疫要求

2024年2月22日，巴西农业和畜牧业部通过政府公报发布658号公告，即进口供食用或加工的花生植物检疫要求。主要内容包括：（1）进口花生应随附出口国主管部门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，证明其已经过出口国官方检查，不含有蛾类有害生物，同时应注明出口前检疫处理方式，包括处理药剂、时间、温度等信息；（2）货物不应携带任何土壤；（3）抵达入境口岸后应接受官方检疫检查和实验室检疫分析；（4）货物的木质包装必须符合NIMF15的规定等。该公告将于2024年3月1日起施行。（上述翻译内容仅供参考，如有进一步需求，请自行查找原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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